
工乙2 工業區面積總計： 85,870 平方公尺
第二項第三款

公共服務設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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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三款面積小計 0.00 各組別面積小計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可使用總面積上限（法定20％） 17,174.00 可使用面積上限（法定5％） 4,293.50 4,293.50 4,293.50 4,293.50 4,293.50 4,293.50 4,293.50

第二項第三款剩餘可接受容量 17,174.00 各組別剩餘可接受面積 4,293.50 4,293.50 4,293.50 4,293.50 4,293.50 4,293.50 4,293.50

第二項第四款面積合計 0.00

可使用總面積上限（法定30％） 25,761.00

第二項第四款剩餘可接受面積 25,761.00

申請籌設許可

核准籌設許可

暫時登錄使用面積〈領得建照〉

正式登錄〈領得使照、變更使照〉

註：不可超過法定限制

竹東鎮（頭二三重） 新竹縣都市計畫範圍內甲、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暨一般商業設施總量管制查管控表

編號 申請單位 地段地號 登錄時間

第二項第四款


